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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船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及第十條附表一修正
總說明 

漁船船員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六十三年二月四日訂定發

布，歷經二十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係於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為因應

國際漁業管理制度，我國已執行派遣漁業觀察員隨漁船進行漁獲統計資料

蒐集工作多年，由於漁業觀察員擔任工作內容與漁航部門相近，足堪勝任

漁船上擔任漁航部門之幹部船員之職務，可作為培育我國漁業幹部人才之

管道。另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兩人權公約規範，不得對於女性船員有歧視對待，爰刪除現行女性船員得

工作之漁船航行水域之限制，即放寬女性船員得於各種漁船工作。又基於

避免訓練資源浪費，引導完成參加訓練人員，實地投入漁撈工作行列，以

期達到「訓用合一」之目標，爰增訂由中央主管機關向參加訓練人員收取

保證金並訂定行政契約，該參加訓練人員如完成訓練並上漁船工作達一定

天數者，得申請退還保證金。 

為避免持有基本安全訓練結業證書並取得漁船船員手冊；或持有適任

幹部船員結業證書並取得同等級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之船員，申請期滿換

發，因故無法具備海上經歷而須重新接受訓練，造成訓練資源浪費，爰刪

除須查核海上經歷之規定。另對於現行持有考試院核發之漁船船員、航海

人員相關考試及格證書、本會核發之漁船幹部船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海

事院校相關科系畢業證書等，倘自核發日起五年內未換發幹部船員執業證

書者，需再接受幹部船員專業訓練，其原持有前述之證書形同無效，須重

新再接受幹部船員專業訓練之不合理現象，爰放寬申請人具有一定海上工

作經歷者，得申請換發漁船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基上，為符合實務上需求，經重新檢討本規則之用詞定義、漁船船員

手冊、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核發、換發、漁船船員訓練相關規定，爰擬具漁

船船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及第十條附表一修正，計修正十一條，刪除一

條，新增二條，共十四條及修正一附表，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因漁業觀察員亦需領有漁船船員手冊，並執行中央主管機關交付之

任務，爰增列漁業觀察員定義，係指具船員資格，且由中央主管機

關指派在漁船負責執行查核、蒐集資料、採取生物體標本等觀察任

務之人。（修正條文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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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刪除現行條文第六條有關女性船員限於漁筏、舢舨或隨親屬在漁船

工作之限制規定，即女性船員得受僱於各種漁船上工作。 

三、增訂漁船船員參加基本安全訓練、幹部船員專業訓練及在職專業訓

練，由中央主管機關向參加人員收取保證金，參加人員如上漁船工

作達一定天數者，得申請退還。（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四、為補充漁村家計型漁業勞動力不足，爰增列外籍或大陸配偶得持居

留證，申請漁船船員手冊，並配合修正其換發、幹部證書換發及體

格檢查表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四條、第十四條之一、第十四條之

二、第十五條之二、第十七條及第十條附表一） 

五、配合新增漁業觀察員亦需持有漁船船員手冊，有關初次申請、期滿

換發、遺失補發漁船船員手冊或遠洋漁船船員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應檢附經漁會證明屬實之僱傭承諾書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所屬漁業

人前往國外作業之相關證明文件之例外規定，增列漁業觀察員免附

之例外規定，並統一用詞。（修正條文第十四條、第十四條之一、第

十四條之二、第十五條之二及第十七條） 

六、為避免期滿換發漁船船員手冊及換發同等級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之船

員，因故無法具備海上經歷而須重新接受訓練，爰參照船員服務規則

第六十三條有關商船服務手冊期滿換發之規定，無須海上經歷即可換

發，爰刪除須查核海上經歷及未能提出經歷證明者，應再接受基本安

全訓練、幹部船員專業訓練並領有結業證書，始得申請換發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十四條之一及第十五條之一） 

七、針對現行持有考試院核發之漁船船員、航海人員相關考試及格證書、

本會核發之漁船幹部船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海事院校相關科系畢

業證書等，倘自核發日起五年內未換發幹部船員執業證書者，須再

接受幹部船員專業訓練之規定，爰放寬持有一定海上工作經歷者，

仍得申請換發漁船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另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之一，漁業觀察員海上工作經歷，視為漁航工作經歷，爰於附表三，

申請各類科漁航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增列漁業觀察員換發漁航幹部船

員執業證書之規定，並放寬換發一等船副執業證書資格之規定，為

曾在長度二十四公尺以上漁船擔任漁航部門工作三年六個月以上，

並經三等船長及赴無限水域航行作業專業訓練合格，有證明文件

者。（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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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增訂船長應提供漁業觀察員執行任務必要及充分之協助，為船長職

責之一。（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九、增訂船員不得有規避、妨礙或拒絕漁業觀察員執行任務之行為。（修

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十、另增訂第四章之一「漁業觀察員職責」，漁業觀察員在漁船上之工作

任務；其海上工作經歷，視為漁航工作經歷、漁業人應提供漁業觀

察員之生活照顧、醫療及漁船船長及船員應配合漁業觀察員執行任

務，並提供必要之協助。（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之一及第三十二條之

二） 

十一、參照交通部有關船員及道路駕駛等相關體格檢查規則，以及國際

公約著重於視力、聽力及言語能力，爰刪除部分漁船員體格檢查要

項之檢查項目，及刪除生化檢查項目，參照日本漁船船員聽力檢查

標準，兩耳不能聽到五公尺距離的說話聲音者，判定為不合格。（修

正條文第十條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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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船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

如下： 

一、漁船：指經營漁業所     

使用，具中華民國國

籍之各種船舶。 

二、船員：指服務於漁船

上之人員，包括幹部

船員及普通船員。 

三、幹部船員：指在漁船

上擔任船長、船副、

輪機長、大管輪、管

輪、電信員職務之船

員。 

四、普通船員：指幹部船

員以外之船員。 

五、船長：指在漁船上主

管一切事務之人。 

六、船副：指在漁船上負

責航行當值之幹部

船員。 

七、輪機長：指在漁船上

主管操作維護船舶

主機、輔機及相關電

子裝置之幹部船員。 

八、大管輪：指在漁船上

負責協助處理輪機

部事務，並督導輪機

部人員從事各項輪

機作業之幹部船員。 

九、管輪：指在漁船上負

責輪機當值、操作及

維護之幹部船員。 

十、電信員：指在漁船上

負責無線電當值之

幹部船員。 

十一、漁業觀察員：指具

船員資格，且由中央

主管機關指派在漁

船負責執行查核、蒐

集資料、採取生物體

標本等觀察任務之

人。 

十二、漁船長度：指船舶

第二條 本規則用辭定義

如下： 

一、漁船：指經營漁業所     

使用，具中華民國國

籍之各種船舶。 

二、船員：指服務於漁船

上之人員，包括幹部

船員及普通船員。 

三、幹部船員：指在漁船

上擔任船長、船副、

輪機長、大管輪、管

輪、電信員職務之船

員。 

四、普通船員：指幹部船

員以外之船員。 

五、船長：指在漁船上主

管一切事務之人。 

六、船副：指在漁船上負

責航行當值之幹部

船員。 

七、輪機長：指在漁船上

主管操作維護船舶

主機、輔機及相關電

子裝置之幹部船員。 

八、大管輪：指在漁船上

負責協助處理輪機

部事務，並督導輪機

部人員從事各項輪

機作業之幹部船員。 

九、管輪：指在漁船上負

責輪機當值、操作及

維護之幹部船員。 

十、電信員：指在漁船上

負責無線電當值之

幹部船員。 

十一、漁船長度：指船舶

丈量規則第二條規

定之船長。 

十二、有限水域：指中華

民國專屬經濟海域

以內之水域。 

十三、無限水域：指有限

水域以外之水域。 

一、序文文字修正，以符法

制用語。 

二、近年來國際漁業管理制

度，已日趨嚴格對資源

管理的作為，因此三大

洋區域性漁業管理組

織已紛紛要求各會員

國應派遣漁業觀察

員，隨船進行資料蒐

集，同時監控作業漁船

履行漁業管理之義務。 

三、為因應國際漁業管理的

發展趨勢，加強對我遠

洋漁船進行漁業資源

的管理措施，乃透過派

遣漁業觀察員隨作業

漁船進行實地觀察、蒐

集漁業資訊及生物資

料，查核漁業人所回報

之漁獲資料，提升漁業

統計資料精準度，俾作

為漁業資源管理之準

據。 

四、漁業觀察員於上船前均

須完成漁船船員基本

安全訓練，並領有漁船

船員手冊，雖漁業觀察

員由中央主管機關派

遣、支付薪資及交付任

務，惟其仍屬於漁船上

工作之一員，倘再經安

排接受幹部船員專業

訓練，並取得幹部船員

執業證書，如本身有意

願轉換職場，受僱遠洋

漁船上擔任船長職務

者，亦不失為培育我國

漁業幹部人才之管

道，爰增列第十一款漁

業觀察員定義，至其工

作任務、職責、漁業

人、船長及船員應配合

事項，另於修正條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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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量規則第二條規

定之船長。 

十三、有限水域：指中華

民國專屬經濟海域

以內之水域。 

十四、無限水域：指有限

水域以外之水域。 

十五、Ａ１海域：指在海

岸電臺特高頻通信

範圍內之海域。 

十六、Ａ２海域：指Ａ１

海域以外，在海岸電

臺中頻通信範圍內

之海域。 

十七、Ａ３海域：指Ａ

１、Ａ２海域以外，

在國際海事衛星組

織之定置衛星通信

範圍內之海域。 

十八、Ａ４海域：指Ａ

１、Ａ２、Ａ３海域

以外之海域。 

十四、Ａ１海域：指在海

岸電臺特高頻通信

範圍內之海域。 

十五、Ａ２海域：指Ａ１

海域以外，在海岸電

臺中頻通信範圍內

之海域。 

十六、Ａ３海域：指Ａ

１、Ａ２海域以外，

在國際海事衛星組

織之定置衛星通信

範圍內之海域。 

十七、Ａ４海域：指Ａ

１、Ａ２、Ａ３海域

以外之海域。 

三十二條之一至第三

十二條之二，予以規

範，以下款次依序遞

移。 

 

第六條 (刪除)  第六條 女性船員，以在漁

筏、舢舨或隨三親等內親

屬在航行作業於有限水

域之漁船工作為限。 

一、 本條刪除。 

二、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及「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兩人權公約規範，男女

工作權平等，對於女性

不宜有差別要求，惟依

現行規定女性船員不

得隨遠洋漁船出海作

業，且僅限隨三親等內

親屬在沿近海之漁船

作業，已違反公約規定

不得有對女性歧視待

遇之情況，爰刪除本條

規定，意即女性船員得

於漁筏、舢舨或各種漁

船工作。 

第十一條 船員應依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參加訓

練，其種類如下： 

一、基本安全訓練。 

二、幹部船員專業訓練。 

三、在職專業訓練。 

第十一條 船員應依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參加訓

練，其種類如下： 

一、基本安全訓練。 

二、幹部船員專業訓練。 

三、在職專業訓練。 

一、 鑑於漁船船員平均薪

資總額偏低，收入較不

穩定，為引導完成訓練

人員實際投入漁船工

作，並參照區漁會甲類

會員每年應直接從事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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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訓練，由中央主

管機關參酌國際標準訂

定，並得自行、委託公、

民營專業訓練機構或學

術機構辦理訓練事宜。 

第一項訓練，由中央

主管機關向參加訓練人

員收取保證金，並訂定行

政契約；參加訓練人員於

完成訓練後一年內累計

出海從事漁業勞動三個

月以上者，得申請退還保

證金。 

前項保證金退還之

申請，參加訓練人員應於

完成訓練後一年三個月

內為之；逾期未申請者，

保證金不予退還。 

參加幹部船員專業

訓練所需具備之資格及

應繳（驗）之證明文件如

附表二。 

前項訓練，由中央主

管機關參酌國際標準訂

定，並得自行、委託公、

民營專業訓練機構或學

術機構辦理訓練事宜。 

參加幹部船員專業

訓練所需具備之資格及

應繳（驗）之證明文件如

附表二。 

業勞動達三個月以上之

規定，明定參加人員須

繳保證金並簽定行政契

約，完成訓練之船員一

年內累計出海從事漁業

勞動三個月以上者，得

申請退還保證金，此將

有助於補充漁業人力，

並避免訓練資源浪費，

以期達到「訓用合一」

目標，爰增訂第三項。 

二、 為規範保證金退還期

限，明定保證金應於完

成訓練後一年三個月內

申請退還，逾期未申請

者，保證金不予退還，

爰增訂第四項。 

三、 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

第五項，文字未修正。 

第十四條 初次申請漁船

船員手冊者，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

中央主管機關委辦之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辦理：  

一、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

正面脫帽照片四張。 

二、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

正本、影本各一份，

正本於繳驗後發還。 

三、無第二十條第一項不

予核發或期滿換發

漁船船員手冊情形

之切結書一份。 

四、經漁會證明屬實之僱

傭承諾書一份。但符

合第九條第一項規

定之無僱傭關係者

或服務於漁業訓

練、巡護及研究等公

務之漁船者，或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派執

第十四條 初次申請漁船

船員手冊者，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

中央主管機關委辦之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辦理：  

一、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

正面脫帽照片四張。 

二、國民身分證正本、影

本各一份（正本繳驗

後發還）。 

三、無第二十條第一項不

予核發或期滿換發

漁船船員手冊情形

之切結書一份。 

四、經漁會證明屬實之僱

傭承諾書一份。但符

合第九條第一項規

定之無僱傭關係者

或 服 務 於 漁 業 訓

練、巡護及研究等公

務之漁船者，免附。 

五、經第十條第一項醫療

一、第一項第二款、第六款

酌作文字修正。 

二、現行漁村部落中的外籍

或大陸配偶人數比例

偏高，又漁村青壯年大

多流向都市工作，導致

漁村之漁業勞動力不

足，再加上漁村多以家

計型漁業為主，普遍為

夫妻一同出海作業，因

此倘放寬外籍或大陸

配偶得申領漁船船員

手冊，將有助於紓解漁

村漁業勞動力不足現

象，且有助於改善漁家

經濟。 

三、本會前針對外籍或大陸

配偶是否得以居留證

申辦漁船船員手冊一

節，分別函請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及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提供意見，案

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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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觀察員任務並出

具證明文件者，免

附。 

五、經第十條第一項醫療

機構所出具有效之

合格漁船船員體格

檢查證明書一份。 

六、依第十一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之基本安

全訓練結業證書正

本、影本各一份，正

本於繳驗後發還。 

七、未成年人附法定代理

人同意書及印鑑證

明各一份。 

前 項 第 六 款 之 證

書，自核發日起逾五年未

申請漁船船員手冊者，應

再接受第十一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之基本安全

訓練，領有結業證書後，

始得依前項申請規定核

發漁船船員手冊。 

漁船船員手冊有效

期限為五年；期滿申請換

發者，應於期滿前六個月

內申請換發。 

機構所出具有效之

合格漁船船員體格

檢查證明書一份。 

六、依第十一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之基本安

全訓練結業證書正

本、影本各一份（正

本繳驗後發還）。 

七、未成年人附法定代理

人同意書及印鑑證

明各一份。 

前 項 第 六 款 之 證

書，自核發日起逾五年未

申請漁船船員手冊者，應

再接受第十一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之基本安全

訓練，領有結業證書後，

始得依前項申請規定核

發漁船船員手冊。 

漁船船員手冊有效

期限為五年；期滿申請換

發者，應於期滿前六個月

內申請換發。 

九十八年七月十五日

勞職管字第０九八０

０七七五０四號函略

以，依就業服務法規

定，與設籍之國人結婚

且獲准居留者，即可在

臺工作；另行政院大陸

委員會九十八年七月

九日陸法字第０九八

００一三０四二號函

略以，依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十七條之一規定，經

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

居留或長期居留者，居

留期間得在臺工作。 

四、為紓解漁村漁業勞動力

不足，爰修正第一項第

二款增列外籍或大陸

配偶得以居留證，申辦

漁船船員手冊。 

五、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第

十一款增訂漁業觀察

員定義，爰修正第一項

第四款，比照服務於漁

業訓練、巡護及研究等

公務之漁船者，免附經

漁會證明屬實之僱傭

承諾書之例外規定。 

六、第六款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四條之一 漁船船員

手冊期滿申請換發者，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

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委

辦之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辦理：  

一、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

正面脫帽照片四張。 

二、原領漁船船員手冊正

本。 

三、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

影本一份。 

四、無第二十條第一項不

予核發或換發漁船

船員手冊情形之切

第十四條之一 漁船船員

手冊期滿申請換發者，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

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委

辦之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辦理：  

一、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

正脫帽照片四張。 

二、原領漁船船員手冊正

本。 

三、無第二十條第一項不

予核發或換發漁船

船員手冊情形之切

結書一份。 

四、經第十條第一項醫療

一、第一項第一款酌作文字

修正。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二款修正得

以居留證申辦漁船船

員手冊，爰增訂第一項

第三款期滿換發漁船

船員手冊時，應檢附國

民身分證或居留證影

本一份，以下款次遞

移。 

三、參照船員服務規則第六

十三條有關商船船員

服務手冊期滿換發之

規定，無須具備海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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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書一份。 

五、經第十條第一項醫療

機構所出具有效之

合格漁船船員體格

檢查證明書一份。 

六、原領漁船船員手冊船

員職務異動登記欄

最後一筆紀錄為解

僱中無雇主者，應另

檢附經漁會證明屬

實之僱傭承諾書。但

符合第九條第一項

規定之無僱傭關係

者或服務於漁業訓

練、巡護及研究等公

務之漁船者，或漁業

觀察員，免附。 

 

機構所出具有效之

合格漁船船員體格

檢查證明書一份。 

五、最近五年內原領漁船

船員手冊有效期間

出海作業達一年之

經歷證明。 

六、原領漁船船員手冊船

員職務異動登記欄

最後一筆紀錄為解

僱中無雇主者，應另

檢附經漁會證明屬

實之僱傭承諾書。但

符合第九條第一項

規定之無僱傭關係

者，免附。 

申請人未能提出前

項第五款經歷證明者，應

再接受第十一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之基本安全

訓練，領有結業證書後，

始得依前項規定申請換

發。 

歷即可換發船員服務

手冊，對於已完成漁船

船員基本安全訓練之

船員，且已申領漁船船

員手冊者，為避免因故

無法具備海上經歷而

須重新接受訓練，造成

訓練資源浪費，爰刪除

第一項第五款須查核

期滿換發漁船船員手

冊人員出海作業情

形，及第二項未能提出

經歷證明者，應再接受

基本安全訓練，領有結

業證書始得申請換發

之規定。 

四、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第

十一款及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四款規定，爰於

修正條文第六款但

書，增列服務於漁業訓

練、巡護及研究等公務

之漁船者，或漁業觀察

員，免附經漁會證明屬

實之僱傭承諾書之例

外規定。 

第十四條之二 遠洋漁船

船員所領漁船船員手冊

有效期限將於出國作業

期間屆滿時，除檢具前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所定書件外，並應檢具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所屬漁

業人前往國外作業之相

關證明文件，申請換發漁

船船員手冊。但服務於漁

業訓練、巡護及研究等公

務之漁船者，或漁業觀察

員，免附。 

前項遠洋漁船船員

因出海作業或因其他不

可歸責之事由，致無法檢

具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船

員手冊正本者，得以國民

身分證、居留證、護照或

第十四條之二 遠洋漁船

船員所領漁船船員手冊

有效期限將於出國作業

期間屆滿時，除檢具前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所定書件外，並應檢具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所屬漁

業人前往國外作業之相

關證明文件，申請換發漁

船船員手冊。 

前項遠洋漁船船員

因出海作業或因其他不

可歸責之事由，致無法檢

具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船

員手冊正本者，得以國民

身分證、護照或駕駛執照

等證件替代；因作業需要

致無法辦理體格檢查

者，得於返國後一個月內

一、有關遠洋漁船船員手冊

換發之規定，應檢具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所屬

漁業人前往國外作業

之相關證明文件，由於

服務於漁業訓練、巡護

及研究等公務之漁船

者，或擔任漁業觀察

員，為執行公務，爰增

訂第一項但書規定，對

於上開執行公務人

員，於申請換發漁船船

員手冊，免附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所屬漁業人

前往國外作業之相關

證明文件。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二款修正得

以居留證申辦漁船船



 9 

駕駛執照等證件替代；因

作業需要致無法辦理體

格檢查者，得於返國後一

個月內補辦體格檢查事

宜，或檢附國外合格醫療

機構檢驗，並經中華民國

駐外使館、代表處、辦事

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

機構驗證之體格檢查證

明文件。 

補辦體格檢查事宜，或檢

附國外合格醫療機構檢

驗，並經中華民國駐外使

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

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

證之體格檢查證明文件。 

員手冊，爰修正第二項

有關無法檢具船員手

冊正本辦理換發者，增

列得以居留證替代。 

第十五條 申請幹部船員

執業證書者，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及證

書費，向中央主管機關辦

理：  

一、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

正面脫帽照片二張。 

二、漁船船員手冊影本一

份。 

三、考試院核發之漁船船

員考試及格證書、中

央主管機關核發之

漁船幹部船員專業

訓練結業證書，或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審查符合幹部船員

相關類科同等訓練

之證明文件正本、影

本各一份，正本於繳

驗後發還。 

四、經第十條第一項醫療

機構所出具有效之

合格漁船船員體格

檢查證明書一份。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應繳（驗）之證

明文件如附表三。 

前項第三款之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符

合幹部船員相關類科同

等訓練之證明文件，係持

有考試院核發之航海人

員相關考試及格證書、海

事院校相關科系畢業證

書或交通部核發之船員

第十五條 申請幹部船員

執業證書者，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及證

書費，向中央主管機關辦

理：  

一、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

正面脫帽照片二張。 

二、漁船船員手冊影本一

份。 

三、考試院核發之漁船船

員考試及格證書、中

央主管機關核發之

漁船幹部船員專業

訓練結業證書，或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審查符合幹部船員

相關類科同等訓練

之證明文件正本、影

本各一份（正本繳驗

後發還）。 

四、經第十條第一項醫療

機構所出具有效之

合格漁船船員體格

檢查證明書一份。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應繳（驗）之證

明文件如附表三。 

前項第三款之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符

合幹部船員相關類科同

等訓練之證明文件，係持

有考試院核發之航海人

員相關考試及格證書、海

事院校相關科系畢業證

書或交通部核發之船員

一、第一項第三款酌作文字

修正。 

二、現持有考試院核發之漁

船船員、航海人員相關

考試及格證書、本會核

發之漁船幹部船員結

業證書、海事院校相關

科系畢業證書等，倘自

核發日起五年內未換

發幹部船員執業證

書，縱申請人具有一定

海上工作經歷者，其原

持有前述之證書亦形

同無效，須重新再接受

幹部船員專業訓練

後，始得換發漁船幹部

船員執業證書，爰將 

現行條文第三項各款

規定併入序文。另為避

免訓練資源浪費，爰於

第三項增訂但書規

定，對於能提出最近五

年內出海作業達一年

之經歷證明者，無需再

接受幹部船員專業訓

練，得申請換發幹部船

員執業證書。 

三、第二項及第四項未修

正。 

四、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二

條之ㄧ第二項規定，修

正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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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任證書者，應向中央主

管機關辦理審查符合幹

部船員相關類科同等訓

練之驗證，相關類科同等

訓練驗證規定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申請幹部船員執業

證書時，其持有第一項第

三款及前項考試及格證

書、結業證書、畢業證書

或適任證書，自核發日逾

五年者，需再接受第十一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

幹部船員專業訓練，領有

結業證書後，始得申請幹

部船員執業證書。但提出

最近五年內出海作業達

一年之經歷證明者，不在

此限。 

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有效期限為五年；期滿申

請換發者，應於期滿前六

個月內申請換發。 

適任證書者，應向中央主

管機關辦理審查符合幹

部船員相關類科同等訓

練之驗證，相關類科同等

訓練驗證規定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申請幹部船員執業

證書時，有下列情形之

一，需再接受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之幹部

船員專業訓練，領有結業

證書後，始得申請幹部船

員執業證書： 

一、持有考試院核發之漁

船船員考試及格證

書，自核發日逾五年

者。 

二、持有中央主管機關核

發之漁船幹部船員

專 業 訓 練 結 業 證

書，自核發日逾五年

者。 

三、持有考試院核發之航

海人員相關考試及

格證書，自核發日逾

五年者。 

四、持有海事院校相關科

系畢業證書，自核發

日逾五年者。 

五、持有交通部核發之船

員適任證書，自核發

日逾五年者。 

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有效期限為五年；期滿申

請換發者，應於期滿前六

個月內申請換發。 

第十五條之一 幹部船員

執業證書期滿申請換發

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下列文件及證書費，向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一、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

正面脫帽照片二張。 

二、漁船船員手冊影本一

份。 

第十五條之一 幹部船員

執業證書期滿申請換發

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下列文件及證書費，向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一、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

正面脫帽照片二張。 

二、漁船船員手冊影本一

份。 

參照修正條文第十四條之

一，有關漁船船員手冊期滿

換發之規定，對於幹部船員

已完成相關幹部船員專業

訓練，領有結業證書之船

員，並已申領同等級幹部船

員執業證書者，為避免因故

無法具備海上經歷而須重

新接受訓練，造成訓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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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第十條第一項醫療

機構所出具有效之

合格漁船船員體格

檢查證明書一份。 

四、原領幹部船員執業證

書。 

 

三、經第十條第一項醫療

機構所出具有效之

合格漁船船員體格

檢查證明書一份。 

四、原領幹部船員執業證

書。 

五、最近五年內出海作業

達一年或最近一年

內出海作業達三個

月之經歷證明。 

申請人未能提出前

項第五款經歷證明者，應

再接受第十一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之在職專業

訓練，領有結業證書後，

始得依前項規定申請換

發。 

浪費，爰刪除第一項第五款

須查核期滿換發幹部船員

執業證書人員出海作業情

形，及第二項未能提出經歷

證明者，應再接受在職專業

訓練，領有結業證書後，始

得申請換發之規定。 
 

第十五條之二 遠洋漁船

船員所領幹部船員執業

證書有效期限將於出國

作業期間屆滿時，除檢具

前條所定書件外，並應檢

具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所

屬漁業人前往國外作業

之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換

發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但

服務於漁業訓練、巡護及

研究等公務之漁船者，或

漁業觀察員，免附。 

前項遠洋漁船船員

因出海作業或因其他不

可歸責之事由，致無法檢

具前條第一項第四款幹

部船員執業證書正本

者，得以國民身分證、居

留證、護照或駕駛執照等

證件替代；因作業需要致

無法辦理體格檢查者，得

於返國後一個月內補辦

體格檢查事宜，或檢附國

外合格醫療機構檢驗，並

經中華民國駐外使館、代

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

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體

格檢查證明文件。 

第十五條之二 遠洋漁船

船員所領幹部船員執業

證書有效期限將於出國

作業期間屆滿時，除檢具

前條所定書件外，並應檢

具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所

屬漁業人前往國外作業

之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換

發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前項遠洋漁船船員

因出海作業或因其他不

可歸責之事由，致無法檢

具前條第一項第四款幹

部船員執業證書正本

者，得以國民身分證、護

照或駕駛執照等證件替

代；因作業需要致無法辦

理體格檢查者，得於返國

後一個月內補辦體格檢

查事宜，或檢附國外合格

醫療機構檢驗，並經中華

民國駐外使館、代表處、

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

授權機構驗證之體格檢

查證明文件。 

一、參照第十四條之二第一

項，有關遠洋漁船船員

手冊換發之例外規

定，修正第一項，增列

但書規定。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二款修正得

以居留證申辦漁船船

員手冊，爰修正第二項

無法檢具幹部船員執

業證書正本辦理換發

者，增列得以居留證替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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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船員出海作業

或漁業觀察員隨漁船出

海執行任務時，應攜帶漁

船船員手冊，幹部船員並

應攜帶幹部船員執業證

書；未攜帶者或收回漁船

船員手冊處分期間者，不

得出海。 

漁船船員手冊或幹

部船員執業證書於有效

期限內因相關欄位不敷

使用或毀損時，應填具申

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申請換發： 

一、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

正面脫帽相片二張。 

二、原領漁船船員手冊或

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漁船船員手冊或幹

部船員執業證書於有效

期限內遺失時，應填具申

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申請補發： 

一、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

正面脫帽相片二張。 

二、國民身分證正本或居

留證正本、影本各一

份，正本繳驗後發

還。 

三、遺失切結書。 

漁船船員依前二項

申請換、補發漁船船員手

冊，經查核為解僱中無雇

主者，應另檢附經漁會證

明屬實之僱傭承諾書。但

符合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之無僱傭關係者或服務

於漁業訓練、巡護及研究

等公務之漁船者，或漁業

觀察員，免附。 

依第二項、第三項規

定換發、補發漁船船員手

冊、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之

有效期限，以原漁船船員

手冊或幹部船員執業證

第十七條 船員出海作業

時，應攜帶漁船船員手

冊，幹部船員並應攜帶幹

部船員執業證書；未攜帶

者或收回漁船船員手冊

處分期間者，不得出海。 

漁船船員手冊或幹

部船員執業證書於有效

期限內因相關欄位不敷

使用或毀損時，應填具申

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申請換發： 

一、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

正面脫帽相片二張。 

二、原領漁船船員手冊或

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漁船船員手冊或幹

部船員執業證書於有效

期限內遺失時，應填具申

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申請補發： 

一、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

正面脫帽相片二張。 

二、國民身分證正本、影

本各一份（正本繳驗

後發還）。 

三、遺失切結書。 

漁船船員依前二項

申請換、補發漁船船員手

冊，經查核為解僱中無雇

主者，應另檢附經漁會證

明屬實之僱傭承諾書。但

符合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之無僱傭關係者，免附。 

依第二項、第三項規

定換發、補發漁船船員手

冊、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之

有效期限，以原漁船船員

手冊或幹部船員執業證

書有效期限為準。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第

十一款規定，漁業觀察

員應持有漁船船員手

冊之規定，爰於第一項

增列漁業觀察員隨漁

船出海執行任務時應

攜帶漁船船員手冊。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二款修正得

以居留證申辦漁船船

員手冊，爰於第三項修

正漁船船員手冊遺失

申請補發時，應檢附國

民身分證或居留證影

本一份。 

三、有關漁船船員手冊或幹

部船員執業證書於有

效期限內遺失申請補

發，應檢附經漁會證明

屬實之僱傭承諾書之

例外規定，爰參照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有

關申請漁船船員手冊

應檢附經漁會證明屬

實之僱傭承諾書之例

外規定，修正第四項但

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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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有效期限為準。 

第二十四條 船長負責全

船之安全及管理事宜，其

職掌如下： 

一、監督指揮全體船員綜

理 航 行 及 漁 撈 作

業，如係兩艘以上漁

船合組作業時，其從

船船長應受主船船

長之指揮。 

二、漁場之選擇、作業位

置之選定及漁撈技

術之指導。 

三、漁船漁具及航海、漁

撈儀器等之使用與

保養。 

四、應熟知本船之構造與

性能，並隨時注意安

全檢查；卸任時，應

將本船特性及有關

紀錄告知並移交繼

任之船長。 

五、航行中遇有他船呼救

時，應立即施以救

援。但本船亦在危險

狀態時，不在此限。 

六、負責保管本船各項法

定證明文件。 

七、隨時記載，並查閱航

海及作業日誌。 

八、對實習人員之指導及

考核。 

九、航行中遇有下列情

事，應將事實始末、

時間地點翔實記載

於航海日誌，檢送最

初到達港之航政及

漁業主管機關： 

（一）本船遭遇海難及

危險事項。 

（二）發現他船碰撞或

遇難。 

（三）救護遇難船隻或

人命。 

（四）對於船員過失處

第二十四條 船長負責全

船之安全及管理事宜，其

職掌如下： 

一、監督指揮全體船員綜

理 航 行 及 漁 撈 作

業，如係兩艘以上漁

船合組作業時，其從

船船長應受主船船

長之指揮。 

二、漁場之選擇、作業位

置之選定及漁撈技

術之指導。 

三、漁船漁具及航海、漁

撈儀器等之使用與

保養。 

四、應熟知本船之構造與

性能，並隨時注意安

全檢查；卸任時，應

將本船特性及有關

紀錄告知並移交繼

任之船長。 

五、航行中遇有他船呼救

時，應立即施以救

援，但本船亦在危險

狀態時不在此限。 

六、負責保管本船各項法

定證明文件。 

七、隨時記載，並查閱航

海及作業日誌。 

八、對實習人員之指導及

考核。 

九、航行中遇有下列情

事，應將事實始末、

時間地點翔實記載

於航海日誌，檢送最

初到達港之航政及

漁業主管機關： 

（一）本船遭遇海難及

危險事項。 

（二）發現他船碰撞或

遇難。 

（三）救護遇難船隻或

人命。 

（四）對於船員過失處

一、第一項第五款酌作文字

修正。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第

十一款增訂漁業觀察

員定義之規定，增訂第

一項第十一款提供漁

業觀察員執行任務必

要及充分之協助為船

長之職責，其餘款次遞

移。 

三、現行條文第十一款遞移

為第十二款，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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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五）船員失蹤、死

亡、傷害、染患

傳染病。 

（六）其他重要事項。 

十、依船員法第六十六條

之規定作成海事報

告。 

十一、應提供漁業觀察員

執行任務必要及充

分之協助。 

十二、主管機關交辦事

項。 

前項第三款所定事

項，在置有船副之漁船，

由船副辦理之。 

分。 

（五）船員失蹤、死

亡、傷害、染患

傳染病。 

（六）其他重要事項。 

十、依船員法第六十六條

之規定作成海事報

告。 

十一、漁業主管機關交辦

事項。 

前項第三款所定事

項，在置有船副之漁船，

由船副辦理之。 

第三十一條 船員不得有

下列行為： 

一、違法從事未經許可漁

業行為或利用出海

作業機會違法從事

非漁業行為。 

二、重領、冒用、轉借漁

船船員手冊或幹部

船員執業證書。 

三、出海作業期間，聚眾

要挾怠工、罷工或故

意損毀漁船、漁具。 

四、擅離職守或假期屆滿

延不回船。 

五、缺乏團結或苛索代

價，致友船遇難或被

劫持。 

六、出海作業時，侵害其

他國家經濟海域，或

擅在主管機關禁止

作業之海域捕撈水

產動植物，或擅自捕

撈主管機關禁止捕

撈之水產動植物。 

七、規避、妨礙或拒絕漁

業觀察員執行任務。 

八、其他違反法令或本規

則規定者。 

第三十一條 船員不得有

下列行為： 

一、違法從事未經許可漁

業行為或利用出海

作業機會違法從事

非漁業行為。 

二、重領、冒用、轉借漁

船船員手冊或幹部

船員執業證書。 

三、出海作業期間，聚眾

要挾怠工、罷工或故

意損毀漁船、漁具。 

四、擅離職守或假期屆滿

延不回船。 

五、缺乏團結或苛索代

價，致友船遇難或被

劫持。 

六、出海作業時，侵害其

他國家經濟海域，或

擅在中央主管機關

明令禁止作業之海

域捕撈水產生物，或

擅自捕撈中央主管

機關禁止捕撈之水

產生物。 

七、其他違反法令或本規

則規定者。 

一、鑒於地方主管機關基於

保育水產資源，亦可能

明令禁捕之規定，並配

合漁業法之統一用

語，爰酌作第六款文字

修正、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第

十一款增訂漁業觀察

員定義規定，增訂第七

款規定船員不得有規

避、妨礙或拒絕漁業觀

察員執行任務之行

為，其餘款次遞移。 



 15 

第四章之一 漁業觀察員

職責 

 一、章名新增。 

二、本次修正增訂漁業觀察

員相關規定，爰新增漁

業觀察員職責章名，以

資明確。 

第三十二條之一 中央主

管機關得指定漁業觀察

員在漁船上執行下列任

務： 

一、查核作業漁船船長所

填載（報）之資料是

否真實。 

二、查核作業漁船是否依

照法令規定作業。 

三、依指示蒐集資料及採

取生物體標本。 

四、依指定時間及方式回

報相關資料；遇有緊

急情事，應立即回

報。 

五、其他指定之事項。 

漁業觀察員執行前

項任務，視為漁航部門工

作經歷。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第二條第十一款增

訂漁業觀察員定義，爰

參照第三章船員配

置、職責、當值及第四

章船員服務之規定，增

訂主管機關為確保漁

船作業符合規定，得指

定漁業觀察員在漁船

上執行之工作任務。 

三、鑑於漁業觀察員在漁船

上工作內容與漁航部

門相近，搭配一定期間

之海上工作經歷，足勘

勝任漁船上擔任漁航

部門之幹部船員之職

務，爰增訂漁業觀察員

之海上工作經歷，視為

漁航部門工作經歷。 

第三十二條之二 漁業人

應提供漁業觀察員相當

於幹部船員之生活照

顧、醫療，並指示船長與

船員應配合及協助漁業

觀察員執行任務所需之

相關事項。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第二條第十一款增

訂漁業觀察員定義，增

訂漁業人應提供漁業

觀察員相當於幹部船

員之生活照顧、醫療，

並指示船長與船員應

配合及協助漁業觀察

員。 

 


